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工作流程图
项目负责人网上验收申请



· 单位主要审核材料真实性和完整性，是否存在知识产权、科研诚信和医学伦理问题。
单位审核




△科教中心形式审查

· 科教中心主要审核材料的完整性和时效性，每月第三周集中审核。
· 联系电话：0571-877091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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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科教处对验收材料进行全面审核，,并确定验收专家和专家组长，每月最后一周集中审核。
· 联系电话：0571-87709357
科教处分管同志审核


科教处领导核准


· 项目承担单位提前2周联系验收组织单位，确定验收时间、地点等有关事项。
· 项目承担单位将验收有关材料寄送至验收专家进行函审验收，并收回纸质函审意见表。

会议验收项目
（一个月之内完成验收）
函审验收项目
（两周之内完成验收）


                  
· 函审验收：录入各个专家和专家组长验收意见。需同时上传word和图片版验收意见。
· 会议验收：需上传验收意见和图片版专家签名表。

项目承担单位科教部门录入验收意见

科教处确认验收结果，给予验收号


验收结果在科教网上公开

· 每月最后一周科教处集中盖章。
· 联系电话：0571-87709357
验收证书盖章


